
艺术设计与创意产业系教学档案

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系教学档案管理工作，提高教学档案管

理质量和科学管理水平，实现教学档案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充分发

挥教学档案在教学管理、教学改革、教学建设和教学评估等各项工作

中的作用，根据学校《广州南方学院教学单位教学档案管理办法》

（2023年），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学档案是指在教学管理工作中真实记录和反映教学

实践、教学运行、教学改革和教学建设的具有重要保存价值的纸质、

实体、电子以及声像载体等材料。

第二章 管理原则

第三条 全面性原则。完整的教学档案可为教学实践、教学管理、

教学研究及经验总结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凡在教学管理工作中直接

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载体等纸质和电子材料均属

教学档案，需进行全面收集归档。

第四条 及时性原则。教学管理档案要及时反映教学工作的实际

进展情况，应在教学管理工作过程中做到同步布置、同步收集、同步

归档，实行定期检查。

第五条 科学性原则。为使我系教学档案管理逐步从经验管理向

科学管理转变，加强电子数字档案建设，使传统纸质档案与电子数字



档案有机结合，充分利用纸质、光盘、硬盘等多介质的储存和保管手

段建设纸质档案与电子数字档案并存的教学档案库。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六条 我系教学档案实行系办公室、专业教研室、教师三级管

理。系办公室负责院系教学档案的总体管理，制定各类档案归档细则，

并负责教学档案的监管工作。

第七条 教学档案管理是学校教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须纳入

各级教学管理人员和教师的岗位职责，作为考核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

的标准之一。

系办公室是教学档案管理的第一责任单位，应将教学档案工作落

实到日常教学管理工作中。系主任为教学档案管理工作的责任人，须

安排专人具体负责教学档案的管理工作，确保本单位教学档案归档工

作及时、规范、完整及取用方便。

产生教学档案的教师是教学档案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审核教学档

案的专业教研室是教学档案管理的第一责任方，具体负责教学档案的

形成、汇总、整理工作，确保教学档案全面、准确收集归档。

第四章 归档范围及要求

第八条 教学档案包括培养方案、课程教学资料、课程考核资料、

毕业论文（设计）、毕业实习资料、教学任务资料等 6大类。

第九条 系办公室设置教学档案室（暂定 4 教 103 室）。各专业

教研室和教师须在系办公室下发通知的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完成教

学档案归档。



第十条 原则上，教学档案由系办公室保存，教学任务档案由教

务管理系统永久保存。具体归档要求参见《广州南方学院教学档案归

档要求》（附表）。

第五章 考核标准

第十二条 系部或专业教研室组织的会议，全体教职工须按时出

席参加。参会者按 6学时/次计算社会服务学时。

如无法出席参加，须在“一站式平台-网上办事-人事服务-请假/

销假申请”进行申报请假。未按规定办理请休假手续或请休假未获批

准擅离工作岗位者，视为旷工。有旷工行为的教职工，旷工期间薪酬

按旷工天数扣发，当年度考核不能评优，不授予各种荣誉称号；连续

旷工超过 5 个工作日，或者 1个年度内累计旷工超过 10 个工作日，

学校有权解除聘用合同。

第十三条 人才培养方案资料归档前，需由各专业教研室组织调

研、审议，形成调研报告或审议会议纪要。参会者由各专业教研室确

定，参会者按 6学时/次计算社会服务学时。

第十四条 课程教学资料归档，需由各专业教师提交，专业教研

室审核。未按系办公室规定的时间段内提交或未按照学校要求完成或

修改，将予以年终奖金减扣。具体如下：

（一）课程教学大纲、教材选用未按时提交者，减扣当年年终奖

金的 10%；未按时返工修改者，减扣当年年终奖金的 5%。

（二）教案（包括但不限于教学使用的课件、讲义）未按时提交

者，减扣当年年终奖金的 10%；未按时返工修改者，减扣当年年终奖



金的 5%。

（三）实验实践课程指导书（或自编讲义）未按时提交者，减扣

当年年终奖金的 10%；未按时返工修改者，减扣当年年终奖金的 5%。

第十五条 课程考核资料归档，需由各专业教师提交，专业教研

室审核。未按系办公室规定的时间段内提交或未按照学校要求完成或

修改，将予以年终奖金减扣。具体如下：

（一）课程考试试题、评分标准和参考答案等未按时提交者，减

扣当年年终奖金的 12%；未按时返工修改者，减扣当年年终奖金的

6%。

（二）课程考核命题自查表（考试性质）、学生答卷、考场情况

（考试性质）、考生签到表（考试性质）、考试诚信承诺书（考试性

质）等未按时提交者，减扣当年年终奖金的 6%；未按时返工修改者，

减扣当年年终奖金的 3%。

（三）学生平时成绩登记表、期末考试学生成绩登记表、与考试

课程相关的考试小结或考试质量分析表、学生重、缓考的考试相关资

料、实验报告样本等未按时提交者，减扣当年年终奖金的 12%；未按

时返工修改者，减扣当年年终奖金的 6%。

（四）考核成绩评定不符合要求，减扣当年年终奖金的 6%。

第十六条 毕业论文（设计）资料归档，需由各专业教师提交，

专业教研室审核。未按系办公室规定的时间段内提交或未按照学校要

求完成或修改，将予以课程学时减扣；完成优秀者将予以课程学时奖

励。具体如下：



（一）学生毕业论文（设计）最终稿未按时提交者，减扣该课程

15%（约 1.2个）学时量；未按时返工修改者，减扣该课程的 15%（约

1.2个）学时量。

（二）任务书、开题报告、中期检查报告、过程检查情况记录表、

答辩情况表、成绩评定记录表、最终稿查重报告未按时提交者，每项

减扣该课程 13%（约 1个）学时量；未按时返工修改者，每项减扣该

课程的 13%（约 1个）学时量。

（三）学生毕业实习手册未按时提交者，减扣该课程 30%（约

0.9个）学时量；未按时返工修改者，减扣该课程的 15%（约 0.45个）

学时量。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11 月 10 日起实施，由艺术设计与

创意产业系教学委员会负责解释。


